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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三届中国交响音乐季“学生作品音乐会”
作品评选通知 

作者：李涛  来源：中国音乐学网 发布时间：2010-12-24 10:16:09 

  在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、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全国展演活动成功举办之
际，为进一步“宣传中国作曲家、展演中国作品”，挖掘、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，继
承老一辈作曲家的创作精神，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、不断创新，经组委会研究，决定

进行学生优秀作品的征集、筛选和演奏，拟于2011年第三届中国交响音乐季举办期间
推出“中国交响音乐季——学生作品音乐会”版块。 

一、组织机构及评委人选 

1、本活动由中国交响音乐季组织委员会商请教育部艺术教育司主办，中国九大专业音
乐院校：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沈阳音乐学院、天津音乐学
院、四川音乐学院、武汉音乐学院、西安音乐学院、星海音乐学院联合协办，北京中
国交响音乐季艺术中心承办。 

2、成立评审小组：评审委员由各专业音乐院校组织本院资深的中老年作曲家9-11位
组成。担任进行鉴定、分类的评审，将所收集的作品按可演奏的、修改后可演奏的和
不可演奏的三种情况进行分类。 

二、参评资格及截止时间 

1、凡在校和离校五年以内（含五年）的本科生、研究生在校创作的作品，以及在此期
间已发表、演出或获奖的作品，均有资格参评。体裁包括交响曲、协奏曲、交响诗、
交响组曲、交响序曲，交响合唱、室内乐等。 

2、每人仅限提供一部参评作品。 

3、提交作品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，以电子邮件发出的时间为准。 

三、避嫌及监督措施 

1、每位评委审评作品时均应坚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 

2、全程采取盲审制度。评审小组在整理参赛作品时，一律删去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等
相关信息，进行统一评审。 

3、全程采取导师回避制度。每位评审委员不能评审自己学生的作品。 

4、评委如有舞弊行为，经组委会查实，将取消该评委的评审资格，其评审结果作废。 
 

四、报名方式及报名办法 

1、方式：（1）作曲专业导师推荐；（2）学生自荐。 

2、填写学生作品报名登记表发至组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：zgjxy300xs@126.com 

3、参评作品交至各院校作曲系评审小组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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